保 密 承 诺 函      

东莞市松山湖公用事业有限公司：
鉴于我方（以下简称“承诺方”）拟从贵方处申领招标采购文件，为确保文件内容的安全与保密性，维护双方合法权益及项目顺利进行，我方特此向贵方出具本保密承诺函，承诺如下：

第一条  保密义务概述

承诺方充分认识到招标采购文件可能包含的商业秘密、技术资料、报价信息等敏感信息，承诺严格遵守国家关于保密工作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及本承诺函的各项条款，对申领的保密文件承担严格的保密责任。

第二条  保密文件内容及范围

本保密承诺函所指的保密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招标采购文件、图纸、技术规范、合同条款、评标标准及方法、澄清文件、补充文件及贵方提供的与招标采购相关的所有其他资料和信息。

第三条  保密义务

承诺方承诺所有获悉的保密信息只能用于本项目投标采购事宜之目的，除非获得贵司事先书面同意，承诺方不得将保密信息用于与拟合作事项无关的任何其他目的。承诺方承诺，未经贵方书面同意，不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口头、书面、电子、网络等）向任何第三方（除法律法规要求必须披露的政府部门及根据工作需要必须知悉的内部人员外）泄露、披露、转让或扩散保密文件的内容。同时，承诺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保密文件被第三方以不正当手段获取。

第四条  保密期限
本承诺函自承诺方签字后生效。承诺方的保密义务期限在本承诺函前述业务合作探讨期间持续有效，并在下述时间（以较晚者为准）终止：（1）本招标采购项目已完成；或（2）本承诺函生效之日起满一年。

第五条  保密责任

如承诺方违反本承诺函的任何条款，造成贵方损失或不良影响的，承诺方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赔偿贵方因此遭受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损失、律师费、诉讼费等）。

承诺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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